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教師職務授課時數編配規則
101.04.20校務會議通過
第1條 本校教師職務之安排，除本校聘約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外，悉依本編配規則辦理。

第2條 為妥善安排教師職務，成立「教師職務編配小組」，處理教師職務選填編排事宜。
第3條 本規則所稱教師職務名稱如下：
一、特殊教育教師（含各類身心障礙資源班及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師）。

二、科任教師（任各學科或各學習領域授課，但未兼導師或行政職務教師）。

三、級任教師（任普通班各年級級任教師）。

四、教師兼行政（任教師本職外，並依法令執行行政業務者）。

第4條 本校教師職務編配細則如下：
1、 編配原則：

（一）偶數年級之級任教師，除當事人或相關處室提出特殊原因經本小組通過者外，以續任原職務為原則。

（二）奇數年級之級任教師，以該學年正式教師數1/2老師留任為原則，其不滿1人之員額由該

學年決定。

（三）級任教師應以能擔任整學年之職務為考量。
（四）科任以專長適任為考量。

（五）行政以意願為優先考量，任期至少兩年。
（六）實習輔導老師以實習老師訪求為原則。
（七）當年度新進及代課教師由校長和職務編配小組共同排訂。
2、 編配順序：
（一）資源班轉任普通班或因特殊情形轉任他職者先確定。
（二）校長聘任主任確定後，主任聘請各組組長。

（三）各學年之級任教師編排。
（四）科任教師。
（五）實習輔導教師之延聘。

3、 編配時程：

	時程
	工作項目
	備註

	5月10日前
	成立教師職務編配小組
	

	5月20日前
	確定轉任教師名單、決定缺額類別名額
	

	5月31日前
	教師填寫意願積分表
	

	6月1日
	公告局訂教師授課分鐘數
	

	6月10日
	召開教師職務編配小組會議，確定各類教師減課原則
	

	6月15日
	教師職務編配小組進行職務編配作業
	

	6月25日
	公告教師職務
	

	7月31日前
	第二階段教師職務之調配
	


第5條 教師職務編配以積分、意願及專長為依據，但以積分為優先考量，若積分相同時，以協調或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如有爭議時，由校長及職務編配小組協調規範之。
第6條 積分之採計以『專才適任』為原則，級、科任之認定標準分別如下：
一、級任教師以年資、獎勵、特殊加分、研習進修暨研究著作（詳見附件一）。
二、科任教師以年資、學歷、獎勵、該科目任教年資、特殊加分、該領域之研習進修暨著作（詳見附件二）。
第7條 第一階段所餘之職缺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安排定案並公佈，其作業程序同第一階段。

第8條 「教師職務編配小組」制定各類教師之授課時數及減課原則如下：
一、兼任輔導教師、教師會會務、資訊系統師、訓練團隊指導老師、學年主任、科任代表及高年級級任教師之減課節數，由「教師職務編配小組」研商，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級、科任教師之每週授課時數依教育局頒布之「教師授課時數實施原則」辦理。
三、兼任行政教師（即主任、組長）之授課時數依教育局頒布之「教師授課時數實施原則」辦理，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可後實施。
第9條 教師如有特殊因素，需調整職務由各處室或當事人於五月十五日前提出書面申請，經「教師職務編配小組」研商通過，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但資源班教師及以特殊專長進入本校服務之教師，應任滿相關職務三年以上，始得調整職務。
第九條 教師選填該項職務後，應接受下列相關附隨任務：
1、 全校性或各學年所舉辦之各項教育活動，應配合工作分配及計劃內容積極協助辦理。

2、 教師職務確立後，應進入主要授課領域之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或各學年課程小組，進行課程研討。
3、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生活領域）：指導校內校外科展、科學教育活動。
4、 藝術與人文領域（音樂、生活領域）：指導樂隊、合唱團、校內校外音樂比賽。
5、 藝術與人文領域（美勞、生活領域）：指導美展、海報製作、校內外美勞比賽及相關活動佈置。
6、 體育健康與體育領域：指導體育團隊、協助運動競賽裁判及場地器材相關事項。
7、 社會領域（生活領域）：協助鄉土資源調查、教材編寫事宜。
8、 語文領域（國語）：指導國語文競賽及相關事宜。
9、 數學領域：指導數學競賽及相關事宜。
10、 語文領域（英語）：指導英語競賽及相關事宜。
十一、語文領域（母語）：指導母語競賽及相關事宜。
十二、電腦：指導資訊競賽及評審、協助電腦教室維護管理。
十三、系統師：協助資訊設備維護管理。
第十條 本規則中，涉及其他單位權責者，應由權責單位於五月上旬確定內容，提交教師職務編配小組以為依循。

第十一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委由職務編配小組會商解決之，並應於校務會議提出報告備查。

第十二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